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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前說明契約重要

內容及揭露風險辦法第五條、第七條、第十條、

第十一條、第十二條條文勘誤表 

更正後文字 原列文字 

第五條 金融服務業應依各類金融商品或

服務之特性向金融消費者說明之重要

內容如下： 

一、 金融消費者對該金融商品或服

務之權利行使、變更、解除及

終止之方式及限制。 

二、 金融服務業對該金融商品或服

務之重要權利、義務及責任。 

三、 金融消費者應負擔之費用及違

約金，包括收取時點、計算及

收取方式。 

四、 金融商品或服務有無受存款保

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

保障機制之保障。 

五、 因金融服務業所提供之金融商

品或服務所生紛爭之處理及申

訴之管道。 

六、 其他法令就各該金融商品或服

務所定應定期或不定期報告之

事項及其他應說明之事項。 

經主管機關依本法公告為金融服

務業之融資租賃業(以下簡稱融資租

賃業)除依前項規定說明商品或服務

重要內容外，並應說明利率及利息計

算方式，且不得有下列各款之情事： 

一、 代金融消費者、保證人、或相

關第三人簽章。 

二、 使金融消費者簽具發票日或金

額為空白之本票。 

三、 未經金融消費者同意或授權而

填寫有關業務契約文件。 

四、 繳款遲延時，併收賠償性違約

金與遲延利息。 

第五條 金融服務業應依各類金融商品或

服務之特性向金融消費者說明之重要

內容如下： 

一、 金融消費者對該金融商品或服

務之權利行使、變更、解除及

終止之方式及限制。 

二、 金融服務業對該金融商品或服

務之重要權利、義務及責任。 

三、 金融消費者應負擔之費用及違

約金，包括收取時點、計算及

收取方式。 

四、 金融商品或服務有無受存款保

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

保障機制之保障。 

五、 因金融服務業所提供之金融商

品或服務所生紛爭之處理及申

訴之管道。 

六、 其他法令就各該金融商品或服

務所定應定期或不定期報告之

事項及其他應說明之事項。 

經主管機關依本法公告為金融服

務業之融資租賃公司(以下簡稱融資

租賃公司)除依前項規定說明商品或

服務重要內容外，並應說明利率及利

息計算方式，且不得有下列各款之情

事： 

一、 代金融消費者、保證人、或相

關第三人簽章。 

二、 使金融消費者簽具發票日或金

額為空白之本票。 

三、 未經金融消費者同意或授權而

填寫有關業務契約文件。 

四、 繳款遲延時，併收賠償性違約

金與遲延利息。 

第七條 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

務，應按金融商品或服務之性質於公

開說明書、投資說明書、商品說明

書、風險預告書、客戶須知、約定

第七條 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

務，應按金融商品或服務之性質於公

開說明書、投資說明書、商品說明

書、風險預告書、客戶須知、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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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申請書或契約等說明文件，或經

由雙方同意之網際網路或其他約定方

式，說明及揭露前二條之重要內容，

並以顯著字體或方式表達。 

融資租賃業與金融消費者完成契

約訂定後，應即時將該契約交付金融

消費者。 

融資租賃業受領金融消費者清償

本金或利息時，如經金融消費者要

求，且融資租賃業確認契約金額及相

關費用均已清償完畢，融資租賃業應

交付清償證明，載明清償日期及清償

金額。 

書、申請書或契約等說明文件，或經

由雙方同意之網際網路或其他約定方

式，說明及揭露前二條之重要內容，

並以顯著字體或方式表達。 

融資租賃公司與金融消費者完成

契約訂定後，應即時將該契約交付金

融消費者。 

融資租賃公司受領金融消費者清

償本金或利息時，如經金融消費者要

求，且融資租賃公司確認契約金額及

相關費用均已清償完畢，融資租賃公

司應交付清償證明，載明清償日期及

清償金額。 

第十條 融資租賃業不得拒絕金融消費者

提前清償，如收取提前清償違約金

者，違約金之計算及收取方式應於契

約明定，並告知金融消費者。 

第十條 融資租賃公司不得拒絕金融消費

者提前清償，如收取提前清償違約金

者，違約金之計算及收取方式應於契

約明定，並告知金融消費者。 

第十一條 融資租賃業自行或委託外部催

收機構進行催收作業時，應確保其與

受託之外部催收機構及所屬人員不得

有暴力、恐嚇、脅迫、辱罵、騷擾、

虛偽、詐欺、造成金融消費者隱私受

侵害或其他不當之債務催收行為；融

資租賃業並應建立對外部催收機構之

遴選標準、監督管理及定期查核機

制。 

      外部催收機構如遭金融消費者申

訴，融資租賃業應積極處理並即時回

應。 

第十一條 融資租賃公司自行或委託外部

催收機構進行催收作業時，應確保公

司與受託之外部催收機構及所屬人員

不得有暴力、恐嚇、脅迫、辱罵、騷

擾、虛偽、詐欺、造成金融消費者隱

私受侵害或其他不當之債務催收行

為；融資租賃公司並應建立對外部催

收機構之遴選標準、監督管理及定期

查核機制。 

      外部催收機構如遭金融消費者申

訴，融資租賃公司應積極處理並即時

回應。 

第十二條 融資租賃業以應收帳款收買及

分期付款買賣方式辦理融資，債權不

得讓與第三人。但因併購等依法令規

定而有讓與之必要者，不在此限。 

第十二條 融資租賃公司以應收帳款收買

及分期付款買賣方式辦理融資，債權

不得讓與第三人。但因併購等依法令

規定而有讓與之必要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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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前說明契約重要

內容及揭露風險辦法修正總說明勘誤表 

更正後文字 原列文字 

  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

服務前說明契約重要內容及揭露

風險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

一百年十二月十二日訂定發布，

並自同年十二月三十日施行，歷

經三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一百

零六年一月二十三日修正發布。

鑑於近來融資租賃業與自然人為

業務往來，產生若干消費爭議，

為強化對金融消費者權益之保

障，針對具市場主導力量之融資

租賃業，主管機關業依金融消費

者保護法(以下簡稱本法)規定，

公告從事以自然人為對象之應收

帳款收買、分期付款買賣或具類

似融資性質業務者，為本法第三

條第一項之金融服務業。為使前

開融資租賃業就其說明商品或服

務契約重要內容及揭露風險等事

項，有明確規範得以遵循，爰修

正本辦法，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融資租賃業對於提供之商品

或服務，應對金融消費者說

明利率及利息計算方式，並

不得有代金融消費者、保證

人或相關第三人簽章、使金

融消費者簽具發票日或金額

  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

服務前說明契約重要內容及揭露

風險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

一百年十二月十二日訂定發布，

並自同年十二月三十日施行，歷

經三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一百

零六年一月二十三日修正發布。

鑑於近來融資租賃公司與自然人

為業務往來，產生若干消費爭

議，為強化對金融消費者權益之

保障，針對具市場主導力量之融

資租賃公司，主管機關業依金融

消費者保護法(以下簡稱本法)規

定，公告從事以自然人為對象之

應收帳款收買、分期付款買賣或

具類似融資性質業務者，為本法

第三條第一項之金融服務業。為

使前開融資租賃公司就其說明商

品或服務契約重要內容及揭露風

險等事項，有明確規範得以遵

循，爰修正本辦法，其修正要點

如下： 

一、融資租賃公司對於提供之商

品或服務，應對金融消費者

說明利率及利息計算方式，

並不得有代金融消費者、保

證人或相關第三人簽章、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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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空白之本票等情事。（修正

條文第五條) 

二、融資租賃業與金融消費者完

成契約訂定後，應即時將契

約交付金融消費者；如經金

融消費者要求，且融資租賃

業確認契約金額及相關費用

已清償完畢，應交付清償證

明，載明清償日期及清償金

額。(修正條文第七條) 

三、融資租賃業不得拒絕金融消

費者提前清償，如收取提前

清償違約金，違約金之計算

及收取方式應於契約明定。

(修正條文第十條) 

四、融資租賃業自行或委託外部

催收機構進行催收作業時，

不得有不當之債務催收行

為，並應建立對外部催收機

構之遴選標準、監督管理及

定期查核機制。(修正條文第

十一條) 

五、融資租賃業以應收帳款收買

及分期付款買賣方式辦理融

資，債權不得讓與第三人，

但依法令規定而有讓與之必

要者，不在此限。(修正條文

第十二條) 

六、本辦法施行日期由主管機關

定之。（修正條文第十三條) 

金融消費者簽具發票日或金

額為空白之本票等情事。（修

正條文第五條) 

二、融資租賃公司與金融消費者

完成契約訂定後，應即時將

契約交付金融消費者；如經

金融消費者要求，且融資租

賃公司確認契約金額及相關

費用已清償完畢，應交付清

償證明，載明清償日期及清

償金額。(修正條文第七條) 

三、融資租賃公司不得拒絕金融

消費者提前清償，如收取提

前清償違約金，違約金之計

算及收取方式應於契約明

定。(修正條文第十條) 

四、融資租賃公司自行或委託外

部催收機構進行催收作業

時，不得有不當之債務催收

行為，並應建立對外部催收

機構之遴選標準、監督管理

及定期查核機制。(修正條文

第十一條) 

五、融資租賃公司以應收帳款收

買及分期付款買賣方式辦理

融資，債權不得讓與第三

人，但依法令規定而有讓與

之必要者，不在此限。(修正

條文第十二條) 

六、本辦法施行日期由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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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修正條文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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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前說明契約重要內容及揭露風險辦法第五條、第七條、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條文對照表勘誤

表 

更正後文字 原列文字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金融服務業

應依各類金融商

品或服務之特性

向金融消費者說

明之重要內容如

下： 

一、 金融消費者

對該金融商

品或服務之

權利行使、

變更、解除

及終止之方

式及限制。 

二、 金融服務業

對該金融商

品或服務之

重要權利、

義 務 及 責

任。 

三、 金融消費者

應負擔之費

用 及 違 約

金，包括收

取時點、計

第五條 金融服務業

應依各類金融商

品或服務之特性

向金融消費者說

明之重要內容如

下： 

一、 金融消費者

對該金融商

品或服務之

權利行使、

變更、解除

及終止之方

式及限制。 

二、 金融服務業

對該金融商

品或服務之

重要權利、

義 務 及 責

任。 

三、 金融消費者

應負擔之費

用 及 違 約

金，包括收

取時點、計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經主管機關依本

法公告之融資

租賃業，從事

以自然人為對

象之應收帳款

收買、分期付

款買賣或具類

似融資性質業

務者，為本法

第三條第一項

之 金 融 服 務

業。為強化該

等融資租賃業

之資訊揭露、

提升交易資訊

之透明度及確

保金融消費者

之權益，爰增

訂第二項，定

明融資租賃業

應向金融消費

者說明利率及

利息之計算方

第五條 金融服務業

應依各類金融商

品或服務之特性

向金融消費者說

明之重要內容如

下： 

一、 金融消費者

對該金融商

品或服務之

權利行使、

變更、解除

及終止之方

式及限制。 

二、 金融服務業

對該金融商

品或服務之

重要權利、

義 務 及 責

任。 

三、 金融消費者

應負擔之費

用 及 違 約

金，包括收

取時點、計

第五條 金融服務業

應依各類金融商

品或服務之特性

向金融消費者說

明之重要內容如

下： 

一、 金融消費者

對該金融商

品或服務之

權利行使、

變更、解除

及終止之方

式及限制。 

二、 金融服務業

對該金融商

品或服務之

重要權利、

義 務 及 責

任。 

三、 金融消費者

應負擔之費

用 及 違 約

金，包括收

取時點、計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經主管機關依

本法公告之融

資租賃公司，

從事以自然人

為對象之應收

帳款收買、分

期付款買賣或

具類似融資性

質業務者，為

本法第三條第

一項之金融服

務業。為強化

該等融資租賃

公司之資訊揭

露、提升交易

資訊之透明度

及確保金融消

費者之權益，

爰 增 訂 第 二

項，定明融資

租賃公司應向

金融消費者說

明利率及利息

行
政
院
公
報
　
　
　
　
　
　
　
　
　
　
　
　
　
　
　
　
　
　
　
第
 
 
 
卷
　
第
 
 
 
期
　
　
 
 
 
 
 
 
 
 
　
　
財
政
經
濟
篇

行
政
院
公
報
　
　
　
　
　
　
　
　
　
　
　
　
　
　
　
　
　
　
　
第
0
3
1
卷
　
第
1
5
9
期
　
　
2
0
2
5
0
8
2
2
　
　
財
政
經
濟
篇



 
 

算及收取方

式。 

四、 金融商品或

服務有無受

存款保險、

保險安定基

金或其他相

關保障機制

之保障。 

五、 因金融服務

業所提供之

金融商品或

服務所生紛

爭之處理及

申 訴 之 管

道。 

六、 其他法令就

各該金融商

品或服務所

定應定期或

不定期報告

之事項及其

他應說明之

事項。 

經主管機關

依本法公告為金

融服務業之融資

租賃業(以下簡稱

算及收取方

式。 

四、 金融商品或

服務有無受

存款保險、

保險安定基

金或其他相

關保障機制

之保障。 

五、 因金融服務

業所提供之

金融商品或

服務所生紛

爭之處理及

申 訴 之 管

道。 

六、 其他法令就

各該金融商

品或服務所

定應定期或

不定期報告

之事項及其

他應說明之

事項。 

 

式，且不得有

代 金 融 消 費

者、保證人或

相關第三人簽

章、使金融消

費者簽具發票

日或金額為空

白之本票、未

經金融消費者

同意或授權而

填寫有關業務

契約文件，及

繳款遲延時併

收賠償性違約

金與遲延利息

情事。另前揭

公告所定「自

然人」，不包括

商號在內，併

此敘明。 

三、又融資租賃業

於適用第一項

時，因其提供

之商品或服務

特 性 ， 與 存

款、保險或投

資商品有別，

無涉第四款所

算及收取方

式。 

四、 金融商品或

服務有無受

存款保險、

保險安定基

金或其他相

關保障機制

之保障。 

五、 因金融服務

業所提供之

金融商品或

服務所生紛

爭之處理及

申 訴 之 管

道。 

六、 其他法令就

各該金融商

品或服務所

定應定期或

不定期報告

之事項及其

他應說明之

事項。 

經主管機關

依本法公告為金

融服務業之融資

租賃公司(以下簡

算及收取方

式。 

四、 金融商品或

服務有無受

存款保險、

保險安定基

金或其他相

關保障機制

之保障。 

五、 因金融服務

業所提供之

金融商品或

服務所生紛

爭之處理及

申 訴 之 管

道。 

六、 其他法令就

各該金融商

品或服務所

定應定期或

不定期報告

之事項及其

他應說明之

事項。 

 

之計算方式，

且不得有代金

融消費者、保

證人或相關第

三人簽章、使

金融消費者簽

具發票日或金

額為空白之本

票、未經金融

消費者同意或

授權而填寫有

關業務契約文

件，及繳款遲

延時併收賠償

性違約金與遲

延利息情事。

另前揭公告所

定「自然人」，

不包括商號在

內 ， 併 此 敘

明。 

三、又融資租賃公

司於適用第一

項時，因其提

供之商品或服

務特性，與存

款、保險或投

資商品有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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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租賃業)除依

前項規定說明商

品或服務重要內

容外，並應說明

利率及利息計算

方式，且不得有

下 列 各 款 之 情

事： 

一、 代金融消費

者 、 保 證

人、或相關

第 三 人 簽

章。 

二、 使金融消費

者簽具發票

日或金額為

空 白 之 本

票。 

三、 未經金融消

費者同意或

授權而填寫

有關業務契

約文件。 

四、 繳 款 遲 延

時，併收賠

償性違約金

與 遲 延 利

息。 

述存款保險、

保險安定基金

等保障機制，

亦無第六款其

他法令規定應

報告或說明之

事項，爰尚無

該 二 款 之 適

用，亦併此敘

明。 

 

稱融資租賃公司)

除依前項規定說

明商品或服務重

要內容外，並應

說明利率及利息

計算方式，且不

得有下列各款之

情事： 

一、 代金融消費

者 、 保 證

人、或相關

第 三 人 簽

章。 

二、 使金融消費

者簽具發票

日或金額為

空 白 之 本

票。 

三、 未經金融消

費者同意或

授權而填寫

有關業務契

約文件。 

四、 繳 款 遲 延

時，併收賠

償性違約金

與 遲 延 利

息。 

無涉第四款所

述存款保險、

保險安定基金

等保障機制，

亦無第六款其

他法令規定應

報告或說明之

事項，爰尚無

該 二 款 之 適

用，亦併此敘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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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金融服務業

提供金融商品或

服務，應按金融

商品或服務之性

質 於 公 開 說 明

書 、 投 資 說 明

書 、 商 品 說 明

書 、 風 險 預 告

書、客戶須知、

約定書、申請書

或契約等說明文

件，或經由雙方

同意之網際網路

或 其 他 約 定 方

式，說明及揭露

前二條之重要內

容，並以顯著字

體或方式表達。 

融資租賃業

與金融消費者完

成契約訂定後，

應即時將該契約

交 付 金 融 消 費

者。 

融資租賃業

受領金融消費者

清償本金或利息

時，如經金融消

第七條 金融服務業

提供金融商品或

服務，應按金融

商品或服務之性

質 於 公 開 說 明

書 、 投 資 說 明

書 、 商 品 說 明

書 、 風 險 預 告

書、客戶須知、

約定書、申請書

或契約等說明文

件，或經由雙方

同意之網際網路

或 其 他 約 定 方

式，說明及揭露

前二條之重要內

容，並以顯著字

體或方式表達。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為落實融資租

賃業對金融消

費者之告知義

務，使金融消

費者明確知悉

雙方權利義務

關係，爰增訂

第二項，定明

融資租賃業與

金融消費者完

成 契 約 訂 定

後，應即時將

該契約交付金

融消費者。 

三、為保障金融消

費者權益，並

釐清債權債務

關係，爰增訂

第三項，定明

融資租賃業如

經金融消費者

要求且確認契

約金額及相關

費用已清償完

畢，應交付清

償證明，載明

清償日期及清

第七條 金融服務業

提供金融商品或

服務，應按金融

商品或服務之性

質 於 公 開 說 明

書 、 投 資 說 明

書 、 商 品 說 明

書 、 風 險 預 告

書、客戶須知、

約定書、申請書

或契約等說明文

件，或經由雙方

同意之網際網路

或 其 他 約 定 方

式，說明及揭露

前二條之重要內

容，並以顯著字

體或方式表達。 

融資租賃公

司與金融消費者

完 成 契 約 訂 定

後，應即時將該

契約交付金融消

費者。 

融資租賃公

司受領金融消費

者清償本金或利

息時，如經金融

第七條 金融服務業

提供金融商品或

服務，應按金融

商品或服務之性

質 於 公 開 說 明

書 、 投 資 說 明

書 、 商 品 說 明

書 、 風 險 預 告

書、客戶須知、

約定書、申請書

或契約等說明文

件，或經由雙方

同意之網際網路

或 其 他 約 定 方

式，說明及揭露

前二條之重要內

容，並以顯著字

體或方式表達。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為落實融資租

賃公司對金融

消費者之告知

義務，使金融

消費者明確知

悉雙方權利義

務關係，爰增

訂第二項，定

明融資租賃公

司與金融消費

者完成契約訂

定後，應即時

將該契約交付

金融消費者。 

三、為保障金融消

費者權益，並

釐清債權債務

關係，爰增訂

第三項，定明

融資租賃公司

如經金融消費

者要求且確認

契約金額及相

關費用已清償

完畢，應交付

清償證明，載

明清償日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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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要求，且融

資租賃業確認契

約金額及相關費

用 均 已 清 償 完

畢，融資租賃業

應 交 付 清 償 證

明，載明清償日

期及清償金額。 

償金額。 

 

 

消費者要求，且

融資租賃公司確

認契約金額及相

關費用均已清償

完畢，融資租賃

公司應交付清償

證明，載明清償

日 期 及 清 償 金

額。 

清償金額。 

 

 

第十條 融資租賃業

不得拒絕金融消

費者提前清償，

如收取提前清償

違約金者，違約

金之計算及收取

方式應於契約明

定，並告知金融

消費者。 

 一、本條新增。 

二、為落實金融消

費者保護，定

明融資租賃業

不得拒絕金融

消費者提前清

償。另為避免

日後金融消費

者於提前清償

時與融資租賃

業發生爭議，

爰定明有關提

前清償違約金

之計算及收取

方式，應於契

約明定，並告

知 金 融 消 費

者。 

第十條 融資租賃公

司不得拒絕金融

消 費 者 提 前 清

償，如收取提前

清償違約金者，

違約金之計算及

收取方式應於契

約明定，並告知

金融消費者。 

 一、本條新增。 

二、為落實金融消

費者保護，定

明融資租賃公

司不得拒絕金

融消費者提前

清償。另為避

免日後金融消

費者於提前清

償時與融資租

賃公司發生爭

議，爰定明有

關提前清償違

約金之計算及

收取方式，應

於契約明定，

並告知金融消

費者。 

第十一條 融資租賃  一、 本條新增。 第十一條 融資租賃  一、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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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自行或委託外

部催收機構進行

催收作業時，應

確保其與受託之

外部催收機構及

所屬人員不得有

暴力、恐嚇、脅

迫 、 辱 罵 、 騷

擾 、 虛 偽 、 詐

欺、造成金融消

費者隱私受侵害

或其他不當之債

務催收行為；融

資租賃業並應建

立對外部催收機

構之遴選標準、

監督管理及定期

查核機制。 

      外部催收機

構如遭金融消費

者申訴，融資租

賃業應積極處理

並即時回應。 

二、 為保障金融消

費者之權益，

建立正當催收

之程序，定明

融資租賃業自

行或委託外部

催收機構進行

催收作業時，

應確保其與外

部催收機構及

所屬人員，均

不得有暴力、

恐嚇等不當債

務催收行為；

融資租賃業並

應建立對外部

催收機構之遴

選標準、監督

管理及定期查

核機制。如外

部催收機構有

遭客訴情事，

融資租賃業應

即時處理。 

公司自行或委託

外部催收機構進

行催收作業時，

應確保公司與受

託之外部催收機

構及所屬人員不

得 有 暴 力 、 恐

嚇 、 脅 迫 、 辱

罵 、 騷 擾 、 虛

偽、詐欺、造成

金融消費者隱私

受侵害或其他不

當之債務催收行

為；融資租賃公

司並應建立對外

部催收機構之遴

選標準、監督管

理及定期查核機

制。 

      外部催收機

構如遭金融消費

者申訴，融資租

賃公司應積極處

理並即時回應。 

二、為保障金融消

費者之權益，

建立正當催收

之程序，定明

融資租賃公司

自行或委託外

部催收機構進

行 催 收 作 業

時，應確保公

司與外部催收

機構及所屬人

員，均不得有

暴力、恐嚇等

不當債務催收

行為；融資租

賃公司並應建

立對外部催收

機構之遴選標

準、監督管理

及定期查核機

制。如外部催

收機構有遭客

訴情事，融資

租賃公司應即

時處理。 

第十二條 融資租賃

業以應收帳款收

買及分期付款買

 一、本條新增。 

二、為強化對金融

消費者權益保

第十二條 融資租賃

公司以應收帳款

收買及分期付款

 一、本條新增。 

二、為強化對金融

消費者權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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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 方 式 辦 理 融

資，債權不得讓

與第三人。但因

併購等依法令規

定而有讓與之必

要 者 ， 不 在 此

限。 

護，避免債權

讓 與 衍 生 紛

爭，定明融資

租賃業以應收

帳款收買及分

期付款買賣方

式辦理融資，

原則上債權不

得 讓 與 第 三

人。例外為應

實務需求，於

因併購等法令

規定事由，則

不在此限。 

買賣方式辦理融

資，債權不得讓

與第三人。但因

併購等依法令規

定而有讓與之必

要 者 ， 不 在 此

限。 

護，避免債權

讓 與 衍 生 紛

爭，定明融資

租賃公司以應

收帳款收買及

分期付款買賣

方 式 辦 理 融

資，原則上債

權不得讓與第

三人。例外為

應實務需求，

於因併購等法

令規定事由，

則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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